重庆文理学院教职工第十三届环校园健身跑活动及

第二届教职工校园迷你马拉松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时间

2018年12月28日（星期五）16：30
二、竞赛地点

红河校区（A区）田径场
三、主办单位

校工会 

四、协办单位

体育学院  学工部  总务部  博达公司

五、参赛单位

（一）环校园健身跑以工会为单位组队参赛
（二）迷你马拉松运动员分男、女组参赛
六、参赛项目

 集体健身跑，个人迷你马拉松跑

七、比赛路线

1.集体健身跑

A区田径场——绕格致楼——新材料科技楼——博文馆（后）——知津楼——校训石——A区田径场

2.个人迷你马拉松跑

A区田径场（绕跑道跑一圈后跑出）——新材料科技楼——地下通道——知行楼——B区田径场——知行楼——地下通道——博文馆（后）——知津楼——竹苑——菊苑——国际学院——天然草足球场——月湖——恪勤楼——西门——A区田径场（跑入田径场后继续跑一圈结束比赛）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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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参赛办法
1.校内各单位统一报名，集体项目所有教职工都必须参加，个人项目参赛选手由本单位选出40岁以下的运动员参赛（各单位报名运动员控制在5人以内），名单上报之后，不可更改（报名表见附件）；
2.参加个人赛的运动员到兴龙湖社区医院（学校医院）出具可以参加此项活动的健康证明，医院检查身体费用由工会统一结算； 

3.报名截至时间：2018年12月5日17：00；
4.联系人及电话：工会陈老师，49891723。
九、竞赛办法

1.集体健身跑：不计名次，不计时间；
2.个人迷你马拉松跑：每名参赛运动员根据路线进行迷你马拉松比赛，由裁判统一计时，以A区田径场作为起（终）点进行一次性决赛。
十、奖励

本次跑步活动设集体健身跑参与奖、迷你马拉松个人奖。

1.集体健身跑参与奖。凡是参加的队伍，按实际参加跑步的教职员工人数（包括参加迷你马拉松的运动员），每人给予50元活动费，由各单位统一购买纪念品后凭发票报销；
2.迷你马拉松分男、女组按实际参赛人数设置奖项，分别奖励一等奖（参赛人数的10%）200元、二等奖（参赛人数的20%）150元、三等奖（参赛人数的30%）100元。

十一、参赛要求

这是我校一项群众性的、教职工全员参与的传统体育活动，为此，对此次环校园健身跑活动提出如下要求：

1.各部门认真组织，领导要高度重视，全员参与。参加跑步的教职工应穿运动鞋和适宜跑步活动的运动服；
2.在比赛过程中必须听从主办方统一指挥，一切以安全第一；行进过程中，保持阵型整齐，后面的队伍不得超越前面的队伍；

3.各部门没有上课任务及外出等活动的中干，都必须参加；

4.精神面貌好，可以呼喊有特色的口号；

5.跑回田径场后，各队要整队集合；

6.马拉松比赛项目对参赛者身体状况要求较高，参赛者应身体健康，有经常性的参加跑步锻炼，以下疾病患者不宜参加比赛：

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；

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；

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患者；

其他不适宜运动的疾病患者。

十二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十三、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组委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文理学院工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1月28日

附件

迷你马拉松报名表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组别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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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号码不填，由组委会统一编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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